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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70       证券简称：上海建工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－005 

 

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投资标的名称：都江堰市滨江新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PPP项目 

投资金额：预计项目投资金额约为 72亿元人民币 

特别风险提示:公司与下属全资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本项目第一中标

候选人，尚未签订相关投资合同。本项投资的收益水平存在不确定性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近日，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上海建工”或“公司”）与下属

全资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参与都江堰市滨江新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PPP项目（简

称“本项目”）的投标，经评比综合评分排名第一，为本项目第一中标候选人（尚

在公示期）。联合体将与招标方就本项目签订《投资建设合同》，并组建项目公

司投资建设本项目。上海建工为本联合体的牵头人，本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。 

本项目预计投资金额约为人民币 72亿元人民币，其中前期费 28亿元，勘察

设计和建安工程费约 44亿元（最终投资额以财政评审价为准）。 

本项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本项目纳入公司 2016 年度

投资计划额度内。公司 2016 年度投资计划额度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廿七次

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本投资项目概况 

1、项目建设内容 

本项目的工程内容包括都江堰市滨江新区新建市政道路 10条，改建道路 4

条， G317都江堰货运通道，青城大桥改建，都汶高速玉堂收费站扩容改造，环

山路与赵公路污水断管打通工程，非配套道路供排水及沟渠改造和新建，西区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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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水厂二期扩建工程，张家湾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及二期扩容建设，金马河

城区段一二号闸，黑石河改道及人工湖工程，都江堰市外江景观（金马河西侧与

滨江路之间）滨河绿地景观建设等，滨江东岸土地一级整理，玉堂场镇改造等。 

本项目以“PPP+EPC”方式实施，一次招投标确定项目投资方、勘察设计单

位、施工总承包及运营管理单位，预计于 2016年 2月开工。项目前期费合作期

为 9年，其中土地整理建设期不超过 3年，服务购买期 6 年。勘察设计建安工程

费用合作期为 12 年，其中建设期不超过 2年，服务购买期 10年。 

2、项目投资金额 

本项目的投资总额约为人民币 72 亿元人民币，其中前期费 28亿元，勘察设

计和建安工程费约 44亿元（最终投资额以财政评审价为准）。 

根据招投标条件约定，中标后，由联合体与招标人签订《项目投资建设合同》，

并在项目所在地成立项目公司。项目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具体负责本项目的投

融资、设计、建设、运营和管理。项目交/竣工验收后，进入服务购买期，由招

标人向项目公司支付服务购买款。 

3、投资回收 

本项目采取向政府招标人收取政府购买服务购买款的方式退出。服务购买款

由前期费总额、勘察设计和建安工程费总额和资金占用费组成。 

（1）前期费总额为 28亿元。前期费资金占用费费率按投标人中标价计取，

自前期费投入招标人账户始每年支付一次。投资本金自前期费投入招标人账户满

3年之日起分 6 年等本回购。 

（2）勘察设计和建安工程费总额约为 44亿元。勘察设计和建安工程费资金

占用费费率按投标人中标价计取，自建设期始每年支付一次。投资本金在服务购

买期分 10年等本回购。 

三、本项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模式是当前各地政府增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能

力，提高供给效率的重要方式，有利于创新投融资机制，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道。

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探索并积累 PPP 模式下的项目实施经验以及产业基金

投融资经验，为公司基础设施投资业务的可持续、规模化发展打下良好基础。 

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业务是公司发展战略确定的重点发展产业之一。公司参与

本项目的投资有助于进一步扩大该板块的业务规模，获取项目投资收益，同时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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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工程设计和施工承包业务，并获得工程承包利润。投资本项目有助于提高公司

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公司经济运营效益。 

由于本项目的融资方案尚未最终确定，且存在其他方面的不确定性，因此本

项目投资的收益水平具有不确定性。 

四、本项投资的风险分析 

依据公司目前掌握的信息，下列风险需引起公司重视，作好风险防范工作。 

1、项目融资风险 

为实施本项目，公司必需借助商业融资筹集部分项目建设资金，因此本项目

的债务融资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公司需要采取措施确保本项目的银行贷款顺

利、及时落实。 

2、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支付风险 

本项目为 PPP 项目，公司需强化对项目公司的规范化管理，加强本项目政府

购买服务资金的催收工作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1月 28日 


